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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嘉财规〔2021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嘉定区政府购买服务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街镇财政管理部门、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:

为进一步规范本区政府购买服务行为，促进政府职能

转变，改善公共服务供给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政

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上

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沪财发〔2021〕3 号）

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我们制定了《嘉

定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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